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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文文：：

  被 評 定 商 標 ： 註 冊 第 0 1 2 9 5 1 8 0 號 「 B a b y B o s s  及 圖 」 商 標

申 請 評 定 人 ： 德 商 雨 果 伯 斯 商 標 管 理 公 司

代 表 人 ： 茱 蒂 斯 艾 克 爾

商 標 代 理 人 ： 林 坤 賢

地 址 ：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松 江 路 3 1 8 號 9 樓 之 1

商 標 權 人 ： 中 保 寶 貝 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鄭 州 路 1 3 9 號 6 樓

代 表 人 ： 林 建 涵

商 標 代 理 人 ： 李 文 賢

地 址 ： 新 北 市 板 橋 區 民 生 路 1 段 3 3 號 1 7 樓 之 3

審 查 人 員 ： 林 政 憓 、 孫 重 銘 、 王 彩 鳳

主 文 ： 主 張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 1 4 款 ( 相 當 於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 1 2

款 ) 部 分 ， 評 定 不 成 立 。

主 張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3 款 ( 相 當 於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0 款 ) 部 分 ， 評 定 不

受 理 。

事 實 ： 商 標 權 人 以 「 B a b y B o s s  及 圖 」 指 定 使 用 於 修 正 前 商 標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3 條 第 0 1 6 類

之 「 貼 紙 、 紋 身 貼 紙 、 轉 印 貼 紙 、 指 甲 彩 繪 貼 紙 。 水 彩 。 卡 片 、 書 籤 、 便 條 紙 、 明 信 片 、

會 員 卡 、 證 書 、 印 刷 品 、 故 事 書 、 筆 記 本 、 圖 畫 簿 、 紀 念 冊 、 書 籍 、 雜 誌 、 有 聲 書 籍 、 月

曆 、 照 片 、 相 片 架 、 貼 紙 收 集 簿 。 紙 袋 。 塑 膠 袋 。 膠 帶 、 膠 水 、 筆 筒 、 圖 章 、 書 套 、 書

夾 、 名 牌 用 吊 夾 、 書 擋 、 口 紅 膠 、 自 黏 性 便 條 、 文 具 袋 、 別 針 、 畫 板 、 削 鉛 筆 機 。 畫 具

盒 。 鉛 筆 、 自 動 鉛 筆 、 原 子 筆 、 彩 色 筆 、 螢 光 筆 、 免 削 鉛 筆 、 筆 袋 、 墊 板 、 橡 皮 擦 、 鉛 筆

盒 、 握 筆 器 、 畫 筆 、 蠟 筆 、 調 色 盤 。 紙 製 宴 會 帽 。 自 然 科 學 教 具 、 百 科 益 智 學 習 盒 、 教 學

用 紙 製 模 型 。 文 具 用 尺 。 製 作 模 型 用 黏 土 」 商 品 申 請 註 冊 ， 經 本 局 核 准 列 為 註 冊 第

0 1 2 9 5 1 8 0 號 商 標 。 申 請 評 定 人 於 1 0 0 年 8 月 3 日 以 本 件 商 標 之 註 冊 有 違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 1 3 、 1 4 款 規 定 申 請 評 定 ， 惟 未 附 理 由 ， 而 申 請 評 定 人 於 1 0 0 年 9 月 2 日 僅 就

前 開 同 條 項 第 1 2 、 1 4 款 規 定 部 分 補 正 理 由 ， 嗣 商 標 法 於 1 0 1 年 7 月 1 日 修 正 施 行 ， 申 請 評 定

人 主 張 系 爭 商 標 亦 有 違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 1 2 款 規 定 ， 經 本 局 依 法 通 知 商 標 權 人 答

辯 到 局 。

理 由 ：

一 、 商 標 法 第 1 0 6 條 第 1 項 規 定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5 月 3 1 日 修 正 之 條 文 施 行 前 ， 已 受 理

而 尚 未 處 分 之 評 定 案 件 ， 以 註 冊 時 及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之 規 定 均 為 違 法 事 由 為 限 ， 始 撤 銷 其

註 冊 ； 其 程 序 依 修 正 施 行 後 之 規 定 辦 理 。 但 修 正 施 行 前 已 依 法 進 行 之 程 序 ， 其 效 力 不 受 影

響 。 本 案 為 商 標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 已 受 理 而 尚 未 處 分 之 評 定 案 件 ， 而 系 爭 商 標 所 涉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 1 3 、 1 4 款 ， 業 經 修 正 為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0 、 1 1 、 1 2 款 ， 於

註 冊 時 及 修 正 施 行 後 法 條 規 定 均 為 違 法 事 由 ， 合 先 敘 明 。

二 、 兩 造 當 事 人 之 陳 述 ：

( 一 )  本 件 申 請 評 定 人 主 張 略 以 ， 其 成 立 於 西 元 1 9 2 3 年 ， 據 爭 之 「 B O S S 」 、 「 H U G O

B O S S 」 、 「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 等 商 標 經 申 請 評 定 人 表 彰 使 用 於 所 產 製 之 香 水 、 服

飾 、 皮 革 製 品 等 產 品 及 相 關 服 務 ， 從 事 多 角 化 經 營 ， 且 在 世 界 多 國 及 我 國 取 得 多 件 商 標 註

冊 ， 並 透 過 媒 體 報 導 廣 告 宣 傳 行 銷 其 商 品 ， 已 成 為 世 界 著 名 商 標 ， 業 經 多 件 商 標 爭 議 案 所

認 定 ， 其 商 標 識 別 性 極 高 。 而 系 爭 註 冊 第 0 1 2 9 5 1 8 0 號 「 B a b y B o s s 及 圖 」 商 標 與 據 爭 商 標

均 有 引 人 注 意 之 相 同 外 文 「 B O S S 」 ， 無 論 外 觀 或 觀 念 是 屬 近 似 ， 所 指 定 使 用 之 「 貼 紙 、

紋 身 貼 紙 、 轉 印 貼 紙 、 指 甲 彩 繪 貼 紙 。 水 彩 。 卡 片 、 書 籤 、 便 條 紙 、 明 信 片 、 會 員 卡 、 證

書 、 印 刷 品 、 故 事 書 、 筆 記 本 、 圖 畫 簿 」 等 商 品 ， 復 與 申 請 評 定 人 於 國 外 註 冊 「 B O S S 」

等 商 標 及 其 實 際 使 用 於 文 具 類 商 品 ， 構 成 類 似 或 是 具 關 聯 性 ， 有 使 相 關 公 眾 /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 據 爭 系 列 商 標 之 相 關 資 訊 ， 藉 由 申 請 評 定 人 全 球 性 之 經 營 、 舉 辦 各 種 活 動 、 廣

告 宣 傳 、 商 標 註 冊 等 已 在 市 場 與 網 路 廣 泛 流 通 ， 且 曝 光 率 極 高 ， 商 標 權 人 應 早 已 透 過 市 場

活 動 、 媒 體 或 網 路 知 悉 申 請 評 定 人 多 角 化 經 營 情 事 及 據 爭 商 標 之 存 在 ， 又 商 標 權 人 另 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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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B a b y B o s s 」 商 標 亦 遭 異 議 而 撤 銷 其 註 冊 ，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 應 有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 1 4 款 及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 1 2 款 規 定 之 適 用 等 語 。

( 二 )  商 標 權 人 答 辯 略 以 ， 系 爭 商 標 「 B a b y B o s s 及 圖 」 係 以 圖 形 為 主 ， 外 文 文 字 為 輔 之 聯

合 式 商 標 ， 整 體 商 標 以 三 個 代 表 不 同 職 業 身 份 之 卡 通 人 物 各 自 站 立 在 一 方 形 黑 底 上 置 白 色

正 反 B 字 圖 形 之 左 右 及 上 方 ， 圖 形 之 下 方 則 置 字 體 極 細 小 之 外 文 「 B a b y  B o s s 」 ， 外 觀 上

最 突 出 醒 目 部 分 為 圖 形 ， 且 系 爭 商 標 屬 彩 色 商 標 ， 與 據 爭 商 標 則 為 墨 色 純 文 字 商 標 ， 二 者

予 人 寓 目 清 晰 可 辨 ， 不 論 於 讀 音 或 外 型 上 均 迥 然 有 異 ， 應 非 屬 近 似 之 商 標 。 且 系 爭 商 標 係

專 就 3 至 1 5 歲 孩 童 提 供 商 品 服 務 範 圍 概 念 設 計 ， 與 據 爭 商 標 之 商 品 亦 有 所 區 隔 。 且 系 爭 商

標 業 經 大 量 使 用 ， 具 有 知 名 度 ， 據 爭 商 標 於 第 0 1 6 類 商 品 之 使 用 證 據 ， 未 能 證 明 其 已 為 台

灣 消 費 者 所 知 悉 ， 故 相 關 消 費 大 眾 自 無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之 可 能 。 況 查 以 外 文 「 B O S S 」 結 合

其 他 文 字 於 各 類 獲 准 註 冊 併 存 之 商 標 甚 多 ， 「 B O S S 」 為 極 為 普 遍 使 用 之 文 字 ， 由 於 其 中

文 含 意 有 「 老 闆 」 或 「 博 士 」 之 意 ， 並 非 申 請 評 定 人 設 計 而 先 創 使 用 ， 其 識 別 性 於 先 天 上

自 然 較 為 弱 勢 。 商 標 權 人 「 B a b y B o s s 職 業 體 驗 任 意 城  」 於 2 0 0 8 年 1 月 2 8 日 開 幕 ， 歷 經 3 年

多 的 經 營 ， 來 客 量 已 超 過 2 5 0 萬 人 次 ， 除 台 灣 遊 客 外 ， 香 港 、 新 加 坡 、 馬 來 西 亞 、 美 加 海

外 華 人 等 特 別 組 團 到 B a b y B o s s 一 遊 ， 「 B a b y B o s s 職 業 體 驗 任 意 城 」 儼 然 成 為 新 地 標 ， 且

與 世 界 及 國 內 著 名 企 業 合 作 ， 並 經 由 商 標 權 人 透 過 各 種 媒 體 廣 告 廣 為 宣 傳 ， 系 爭 商 標 已 具

有 相 當 知 名 度 ， 消 費 者 應 足 以 辨 識 ， 絕 無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之 情 事 ， 是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 並 無

違 反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 1 4 款 及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 1 2 款 之 規 定 等

語 。

三 、 系 爭 商 標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款 本 文 規 定 及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款 本

文 規 定 ： 商 標 「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他 人 著 名 商 標 或 標 章 ， 有 致 相 關 公 眾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 或 有 減

損 著 名 商 標 或 標 章 之 識 別 性 或 信 譽 之 虞 者 」 ， 不 得 註 冊 。 而 判 斷 有 無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或 有 減

損 著 名 商 標 或 標 章 之 識 別 性 或 信 譽 之 虞 ， 本 局 公 告 之 「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 審 查 基 準 、 「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款 著 名 商 標 保 護 審 查 基 準 」 ， 分 別 列 明 各 項 相 關 參 考 因 素 。

( 一 ) 本 件 存 在 之 相 關 因 素 審 酌 如 下 ：

1 、 據 爭 商 標 是 否 為 著 名 之 商 標 或 標 章 及 其 著 名 程 度

查 外 文 「 B O S S 」 、 「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 、 「 B O S S  K i d s w e a r 」 、 「 H U G O

B O S S 」 、 「 H U G O  H U G O  B O S S 」 等 商 標 ， 經 申 請 評 定 人 及 其 前 手 德 商 ． 雨 果 伯 斯 公 司

首 創 使 用 於 旅 行 袋 、 皮 夾 、 皮 革 、 手 提 箱 、 鐘 錶 、 眼 鏡 、 衣 服 、 冠 帽 、 靴 鞋 等 商 品 ， 除 於

世 界 多 國 廣 泛 行 銷 使 用 及 註 冊 保 護 外 ， 在 全 球 1 0 2 個 國 家 超 過 5 千 間 商 店 販 售 ， 且 在 我 國

全 省 各 大 百 貨 公 司 均 設 有 行 銷 據 點 ， 並 花 費 鉅 額 廣 告 費 刊 登 廣 告 ， 於 我 國 已 長 期 廣 泛 銷 售

多 年 ， 申 請 評 定 人 除 出 版 線 上 雜 誌 「 e M A G 」 及 提 供 「 B O S S 」 線 上 時 尚 秀 定 期 發 布 相 關

商 品 及 服 務 訊 息 外 ， 並 經 常 於 世 界 各 國 報 章 雜 誌 、 電 視 媒 體 、 廣 告 看 板 刊 登 廣 告 、 印 製 廣

告 宣 傳 目 錄 ， 亦 主 辦 或 贊 助 服 裝 展 、 運 動 、 藝 術 等 各 種 活 動 ， 在 我 國 新 聞 媒 體 、 體 育 頻

道 、 報 章 雜 誌 與 本 地 網 站 上 廣 為 宣 傳 報 導 ， 足 堪 認 定 於 本 件 系 爭 註 冊 第 0 1 2 9 5 1 8 0 號

「 B a b y B o s s  及 圖 」 商 標 9 6 年 5 月 2 4 日 申 請 註 冊 時 ， 據 爭 商 標 所 表 彰 之 商 譽 ， 已 廣 為 相 關

事 業 或 消 費 者 所 普 遍 認 知 ， 而 達 高 度 著 名 之 程 度 ， 並 經 本 局 中 台 異 字 第 G 0 0 9 2 1 5 3 2 、

G 0 0 9 2 1 5 3 3 、 G 0 0 9 4 0 4 1 0 、 G 0 0 9 4 0 4 9 5 、 G 0 0 9 7 0 6 7 1 、 G 0 0 9 7 0 6 7 2 、 G 0 0 9 7 0 6 7 3 號 等 多

件 商 標 異 議 審 定 書 及 前 行 政 法 院 （ 現 改 制 為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 8 9 年 判 字 第 4 7 7 號 、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6 年 訴 字 第 1 3 1 5 號 等 判 決 、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9 8 年 度 行 商 訴 字 第 2 1 6 號 行 政 判 決 、 9 8

年 度 行 商 訴 字 第 2 2 5 號 行 政 判 決 、 9 8 年 度 行 商 訴 字 第 2 2 6 號 行 政 判 決 、 9 9 年 度 行 商 訴 字 第

1 9 1 號 行 政 判 決 等 ， 皆 認 定 據 爭 商 標 所 表 彰 之 信 譽 已 為 我 國 消 費 者 所 熟 悉 ， 屬 著 名 之 商

標 ， 凡 此 有 申 請 評 定 人 檢 附 之 我 國 商 標 註 冊 資 料 、 中 國 大 陸 、 歐 盟 及 國 際 註 冊 資 料 、 台 灣

之 部 分 行 銷 據 點 資 料 、 據 爭 商 標 商 品 行 銷 全 球 之 網 站 資 料 （ w w w . h u g o b o s s . c o m ） 、 申 請

評 定 人 2 0 0 7 年 年 報 之 節 錄 、 台 灣 及 全 球 之 銷 售 及 廣 告 金 額 資 料 、 報 章 雜 誌 及 網 站 廣 告 資

料 、 相 關 新 聞 報 導 等 ， 及 前 述 商 標 異 議 審 定 書 、 判 決 及 附 於 該 等 案 卷 之 證 據 資 料 可 稽 。

2 、 商 標 是 否 近 似 暨 其 近 似 之 程 度 商 標

本 件 系 爭 註 冊 第 0 1 2 9 5 1 8 0 號 「 B a b y B o s s 及 圖 」 商 標 係 由 扮 演 畫 家 、 廚 師 及 消 防 隊 員 等 3

種 職 業 角 色 之 卡 通 人 物 各 自 站 在 正 反 B 字 母 設 計 圖 形 之 左 右 側 及 上 方 ， 下 方 為 字 體 甚 小 之

外 文 「 B a b y B o s s 」 所 組 成 。 據 爭 使 用 及 註 冊 之 第 0 0 6 9 0 5 2 9 、 0 0 4 1 9 7 7 4 、 0 0 4 1 2 3 3 0 、

0 0 4 7 7 1 1 9 、 0 0 2 7 9 5 4 6 、 0 0 4 1 4 3 8 4 、 0 0 1 7 4 0 7 2 、 0 0 1 7 8 1 5 7 號 「 B O S S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1 3 8 2 8 8 8 號 「 B O S S  K i d s w e a r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1 3 3 7 1 4 2 、 0 0 4 6 7 5 8 5 、 0 0 4 7 8 0 4 2 、

0 0 4 6 7 0 7 2 、 0 0 4 1 9 7 6 7 、 0 0 4 7 2 9 9 2 、 0 1 3 6 4 3 0 0 、 0 0 4 1 2 3 2 0 、 0 0 4 2 7 2 0 1 、 0 0 4 1 4 3 4 3 號

「 H U G O  B O S S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0 1 4 8 2 1 1 號 「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0 9 1 8 6 6 9 號 「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d e s i g n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1 0 6 3 5 5 3 、 0 1 0 5 4 5 7 1 、

0 0 1 8 6 2 2 6 、 0 0 1 7 3 4 3 6 、 0 0 9 0 7 6 3 4 、 0 0 9 9 9 5 7 5 、 0 1 0 2 7 0 9 1 號 「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L O G O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1 0 7 7 2 2 4 、 0 0 5 8 1 2 0 0 、 0 0 5 7 9 3 4 8 、 0 0 0 6 2 9 0 8 號 「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L A B E L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1 3 3 6 3 1 5 號 「 O r a n g e  S q u a r e  w i t h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1 0 3 7 5 0 2 號 「 H U G O  H U G O  B O S S  L O G O 」 商 標 、 註 冊 第 0 0 9 0 9 5 7 1 、

0 0 1 2 8 0 6 1 、 0 0 9 2 8 7 7 5 、 0 0 1 3 6 9 5 0 號 「 H U G O  H U G O  B O S S  ( l a b e l ,  c o l o u r e d ) 」 商 標 係

以 外 文 「 B O S S 」 、 「 H U G O  B O S S 」 、 「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 、 「 H U G O  H U 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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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S S 」 、  「 B O S S  K i d s w e a r 」 等 文 字 、 或 將 文 字 以 反 白 或 黑 色 置 於 其 他 顏 色 長 方 底 框 中

所 構 成 。 兩 造 商 標 相 較 ， 據 爭 商 標 主 要 係 以 單 純 之 外 文 所 組 成 ， 而 系 爭 商 標 則 由 外 文 與 彩

色 圖 形 所 組 成 ， 二 造 商 標 除 外 文 「 B O S S 」 4 字 相 同 ， 而 於 讀 音 及 外 觀 有 些 微 之 近 似 外 ， 系

爭 商 標 「 B a b y B o s s 」 與 據 爭 商 標 「 B O S S 」 、 「 H U G O  B O S S 」 等 之 讀 音 明 顯 有 別 ， 兩 者

雖 均 有 外 文 「 B O S S 」 ， 直 譯 為 老 闆 或 領 袖 之 意 ， 惟 外 文 「 B a b y B o s s 」 直 譯 有 小 老 闆 或 小

領 袖 之 意 ， 且 系 爭 商 標 除 文 字 外 復 加 上 強 調 三 個 不 同 職 業 的 孩 童 彩 色 卡 通 人 物 造 形 ， 且 所

占 比 例 遠 大 於 外 文 「 B a b y B o s s 」 ， 兩 造 商 標 在 外 觀 、 觀 念 上 整 體 予 人 寓 目 印 象 不 同 ， 近

似 程 度 甚 低 (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1 0 2 年 度 行 商 訴 字 第 6 1 號 、 1 0 3 年 度 行 商 更 ( 一 ) 字 2 號 行 政 判 決 參

照 ) 。

3 、 商 標 識 別 性 之 強 弱

據 爭 商 標 固 屬 著 名 之 商 標 ， 亦 予 消 費 者 印 象 具 有 強 烈 之 識 別 性 ， 惟 系 爭 商 標 由 橘 、 綠 、 藍

三 色 卡 通 人 物 及 正 反 向 B  字 母 為 主 要 構 成 部 分 ， 予 人 活 潑 可 愛 明 亮 輕 快 之 感 ， 亦 具 有 相 當

之 識 別 性 。

( 二 ) 綜 上 因 素 判 斷 如 下 :

1 . 本 件 二 商 標 無 致 相 關 公 眾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

據 爭 「 B O S S 」 等 商 標 固 屬 著 名 ， 且 申 請 評 定 人 雖 主 張 據 爭 「 B O S S 」 等 商 標 已 註 冊 或 使 用

於 包 含 辦 公 、 文 具 類 等 多 樣 化 商 品 ， 二 者 具 有 競 爭 關 係 等 語 ( 附 件 6 3 、 6 4 ) ， 惟 衡 酌 兩 造 商

標 各 具 有 相 當 之 識 別 性 及 構 成 近 似 程 度 甚 低 ， 且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 貼 紙 、 紋 身 貼 紙 、

轉 印 貼 紙 、 指 甲 彩 繪 貼 紙 。 水 彩 。 卡 片 、 書 籤 、 便 條 紙 、 明 信 片 、 會 員 卡 、 證 書 、 印 刷

品 、 故 事 書 、 筆 記 本 、 圖 畫 簿 、 紀 念 冊 、 書 籍 、 雜 誌 、 有 聲 書 籍 、 月 曆 、 照 片 、 相 片 架 、

貼 紙 收 集 簿 。 紙 袋 。 塑 膠 袋 。 膠 帶 、 膠 水 、 筆 筒 、 圖 章 、 書 套 、 書 夾 、 名 牌 用 吊 夾 、 書

擋 、 口 紅 膠 、 自 黏 性 便 條 、 文 具 袋 、 別 針 、 畫 板 、 削 鉛 筆 機 。 畫 具 盒 。 鉛 筆 、 自 動 鉛 筆 、

原 子 筆 、 彩 色 筆 、 螢 光 筆 、 免 削 鉛 筆 、 筆 袋 、 墊 板 、 橡 皮 擦 、 鉛 筆 盒 、 握 筆 器 、 畫 筆 、 蠟

筆 、 調 色 盤 。 紙 製 宴 會 帽 。 自 然 科 學 教 具 、 百 科 益 智 學 習 盒 、 教 學 用 紙 製 模 型 。 文 具 用

尺 。 製 作 模 型 用 黏 土 」 商 品 ， 與 前 述 據 爭 商 標 主 要 之 旅 行 袋 、 皮 夾 、 皮 革 、 手 提 箱 、 鐘

錶 、 眼 鏡 、 衣 服 、 冠 帽 、 靴 鞋 等 商 品 性 質 、 功 能 迥 異 ， 非 屬 相 同 或 類 似 商 品 ， 且 市 場 區 隔

明 顯 ； 再 者 ， 商 標 著 名 與 否 ， 係 以 國 內 相 關 消 費 者 之 認 知 為 準 ， 申 請 評 定 人 據 爭 商 標 ， 其

著 名 之 範 圍 集 中 在 服 飾 、 皮 件 類 商 品 ， 自 不 得 將 其 請 求 保 護 之 範 圍 ， 擴 張 及 於 著 名 範 圍 以

外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類 別 (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1 0 2 年 度 行 商 訴 字 第 6 1 號 、 1 0 3 年 度 行 商 更 ( 一 ) 字 2 號 行

政 判 決 參 照 ) ， 本 案 衡 酌 前 述 存 在 因 素 ， 復 無 其 他 證 據 資 料 證 明 有 實 際 混 淆 誤 認 之 情 事 或

有 其 他 混 淆 誤 認 之 因 素 等 ， 自 難 認 相 關 公 眾 會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應 無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款 前 段 及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款 前 段 規 定 之 適 用 。

2 、 系 爭 商 標 註 冊 並 無 減 損 著 名 商 標 或 標 章 之 識 別 性 或 信 譽 之 虞 :

據 申 請 評 定 人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 僅 可 證 明 據 爭 商 標 於 供 相 關 消 費 者 穿 戴 之 衣 帽 鞋 靴 或 用 以 搭

配 之 皮 件 、 鐘 錶 、 眼 鏡 、 皮 箱 、 提 袋 等 相 關 配 件 等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相 關 事 業 或 消 費 者 間 為 著

名 商 標 ， 而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 與 據 爭 商 標 所 著 名 之 服 飾 及 相 關 配 件 有 關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類 別 ， 相 距 甚 遠 ， 加 以 兩 造 商 標 之 近 似 程 度 甚 低 ， 已 如 前 述 ， 則 難 認 允 許 兩 造 商 標 併

存 ， 有 減 弱 相 關 公 眾 對 據 爭 商 標 於 其 原 指 定 或 實 際 使 用 之 服 飾 及 相 關 配 件 有 關 商 品 等 之 著

名 性 或 其 識 別 來 源 之 關 聯 之 虞 。 況 以 商 標 權 人 目 前 實 際 使 用 於 其 所 營 兒 童 職 業 角 色 體 驗

場 ， 已 具 相 當 之 規 模 及 知 名 度 (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1 0 3 年 度 行 商 更 ( 一 ) 字 2 號 行 政 判 決 參 照 ) ， 應

不 致 發 生 降 低 據 爭 商 標 於 其 已 臻 著 名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領 域 所 代 表 之 品 質 或 信 譽 之 虞 之 情 形 ，

亦 難 認 定 據 爭 著 名 商 標 之 識 別 性 或 信 譽 有 遭 受 減 損 之 虞 。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應 無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款 後 段 及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款 後 段 規 定 之 適 用 。

四 、 系 爭 商 標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4 款 本 文 規 定 ， 商 標 「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他 人 先 使

用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商 標 ， 而 申 請 人 因 與 該 他 人 間 具 有 契 約 、 地 緣 、 業 務 來 往 或

其 他 關 係 ， 知 悉 他 人 商 標 存 在 者 」 ， 不 得 註 冊 ；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2 款 本 文 規 定 ， 商

標 「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他 人 先 使 用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商 標 ， 而 申 請 人 因 與 該 他 人 間 具

有 契 約 、 地 緣 、 業 務 往 來 或 其 他 關 係 ， 知 悉 他 人 商 標 存 在 ， 意 圖 仿 襲 而 申 請 註 冊 者 」 ， 不

得 註 冊 。 本 款 旨 在 避 免 剽 竊 他 人 先 使 用 之 商 標 而 搶 先 註 冊 ， 除 據 爭 商 標 需 有 先 使 用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事 實 ， 始 有 本 款 之 適 用 外 ， 如 商 標 權 人 並 無 以 不 正 競 爭 行 為 搶 先 註 冊

之 情 事 ， 即 無 本 款 之 適 用 。

( 一 ) 查 本 件 據 申 請 評 定 人 所 附 證 據 資 料 ， 雖 可 認 據 爭 「 B O S S 」 、 「 H U G O  B O S S 」 、

「 B O S S  H U G O  B O S S 」 等 商 標 早 於 系 爭 商 標 9 6 年 5 月 2 4 日 申 請 註 冊 日 前 ， 有 先 使 用 於 雨

果 伯 斯 公 司 首 創 使 用 於 旅 行 袋 、 皮 夾 、 皮 革 、 手 提 箱 、 鐘 錶 、 眼 鏡 、 衣 服 、 冠 帽 、 靴 鞋 等

相 關 商 品 或 服 務 ， 惟 前 開 商 品 及 服 務 與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 貼 紙 、 紋 身 貼 紙 、 轉 印 貼

紙 、 指 甲 彩 繪 貼 紙 。 水 彩 。 卡 片 、 書 籤 、 便 條 紙 、 明 信 片 、 會 員 卡 、 證 書 、 印 刷 品 、 故 事

書 、 筆 記 本 、 圖 畫 簿 、 紀 念 冊 、 書 籍 、 雜 誌 、 有 聲 書 籍 、 月 曆 、 照 片 、 相 片 架 、 貼 紙 收 集

簿 。 紙 袋 。 塑 膠 袋 。 膠 帶 、 膠 水 、 筆 筒 、 圖 章 、 書 套 、 書 夾 、 名 牌 用 吊 夾 、 書 擋 、 口 紅

膠 、 自 黏 性 便 條 、 文 具 袋 、 別 針 、 畫 板 、 削 鉛 筆 機 。 畫 具 盒 。 鉛 筆 、 自 動 鉛 筆 、 原 子 筆 、

彩 色 筆 、 螢 光 筆 、 免 削 鉛 筆 、 筆 袋 、 墊 板 、 橡 皮 擦 、 鉛 筆 盒 、 握 筆 器 、 畫 筆 、 蠟 筆 、 調 色

盤 。 紙 製 宴 會 帽 。 自 然 科 學 教 具 、 百 科 益 智 學 習 盒 、 教 學 用 紙 製 模 型 。 文 具 用 尺 。 製 作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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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用 黏 土 」 商 品 相 較 ， 二 者 商 品 / 服 務 之 性 質 及 功 能 迥 不 相 同 ， 依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及 市 場 交

易 情 形 ， 難 謂 構 成 同 一 或 類 似 商 品 與 服 務 ， 與 前 揭 條 款 規 定 須 以 「 同 一 或 類 似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 之 要 件 未 合 。

( 二 ) 依 申 請 評 定 人 所 檢 送 本 局 中 台 異 字 第 G 0 0 9 2 1 5 3 3  及 G 0 0 9 2 1 5 3 2 號 商 標 異 議 審 定 書 固

得 認 據 爭 商 標 早 於 9 3 年 間 即 被 本 局 認 定 在 筆 、 紙 等 文 具 商 品 亦 有 產 製 情 事 ， 惟 系 爭 商 標 與

據 爭 商 標 相 較 ， 二 者 近 似 程 度 甚 低 ， 已 於 前 述 。 又 兩 造 商 標 相 同 之 「 B O S S 」 一 字 ， 有

「 老 板 （ 主 人 ） 」 之 意 ， 為 既 有 之 名 詞 ， 非 申 請 評 定 人 所 獨 創 ， 其 作 為 商 標 屬 任 意 性 商

標 ， 較 創 意 性 商 標 之 識 別 性 為 弱 ， 況 申 請 評 定 人 未 能 說 明 商 標 權 人 有 因 何 關 係 知 悉 其 商 標

存 在 進 而 意 圖 仿 襲 搶 註 之 情 事 ， 且 兩 造 商 標 近 似 甚 低 ， 自 難 僅 以 系 爭 商 標 含 有 普 通 習 見 之

外 文 「 B O S S 」 進 而 推 論 商 標 權 人 有 以 不 公 平 競 爭 目 的 而 意 圖 仿 襲 申 請 註 冊 系 爭 商 標 。 從

而 ，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 應 無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4 款 及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2

規 定 之 適 用 。

五 、 至 於 申 請 評 定 人 所 舉 本 局 中 台 異 字 第 G 0 0 9 2 1 5 3 2 、  G 0 0 9 2 1 5 3 3 、 G 0 0 9 4 0 4 1 0 號 等 商

標 異 議 審 定 書 、 經 濟 部 經 訴 字 第 1 0 1 0 6 1 1 5 2 5 0 號 訴 願 決 定 書 、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6 年 度 訴

字 第 1 3 1 5 號 、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9 8 年 度 行 商 訴 字 第 2 1 6 號 等 法 院 判 決 ， 核 其 所 涉 商 標 、 商 品 或

服 務 或 與 本 件 商 標 有 別 ， 況 商 標 有 否 應 予 撤 銷 之 事 由 ， 是 以 個 案 具 體 事 實 涵 攝 於 各 種 判 斷

因 素 時 ， 商 標 近 似 、 商 品 或 服 務 類 似 程 度 、 商 標 識 別 性 之 強 弱 、 實 際 混 淆 誤 認 之 情 事 、 相

關 消 費 者 對 各 商 標 熟 悉 之 程 度 等 個 案 因 素 加 以 綜 合 判 斷 ， 尚 不 得 執 此 為 本 案 應 為 相 同 判 斷

結 果 之 論 據 。 另 所 舉 國 外 判 決 之 認 定 ， 緣 各 國 國 情 不 同 ， 商 標 使 用 情 形 各 異 ， 自 難 採 憑 。

另 本 件 申 請 評 定 人 1 0 0 年 8 月 3 日 申 請 評 定 時 ， 主 張 條 款 為 系 爭 商 標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 1 3 、 1 4 款 規 定 ， 惟 未 附 理 由 ， 經 通 知 補 正 ， 申 請 評 定 人 於 1 0 0 年 9 月 2 日 提 出 評

定 理 由 時 ， 僅 敘 明 前 揭 條 項 第 1 2 、 1 4 款 之 事 實 及 理 由 ， 並 聲 明 有 關 主 張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3 款  ( 相 當 於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0 款 )  規 定 部 分 ， 不 進 行 任 何 陳 述 ， 與 商

標 法 第 6 2 條 準 用 第 4 9 條 第 1 項 ， 提 出 評 定 申 請 應 以 評 定 申 請 書 載 明 事 實 及 理 由 之 規 定 未

符 ， 依 商 標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 上 開 條 款 之 主 張 即 應 不 受 理 ， 併 予 敘 明 。

六 、 據 上 論 結 ，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應 無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2 、 1 4 款 及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1 、 1 2 款 規 定 之 適 用 ， 至 主 張 註 冊 時 商 標 法 第 2 3 條 第 1 項 第 1 3 款 ( 相 當 於 商 標 法

第 3 0 條 第 1 項 第 1 0 款 ) 規 定 部 分 ， 應 不 受 理 ， 爰 依 商 標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處 分 如 主 文 。

備備註註：：

 
如 有 不 服 ， 得 於 收 受 本 件 商 標 評 定 書 之 次 日 起 3 0 日 內 備 具 訴 願 書 正 、 副 本 ( 均 含 附 件 ) ， 並

檢 附 原 商 標 評 定 書 影 本 1 份 經 由 本 局 向 經 濟 部 提 起 訴 願 。

【【本本系系統統查查詢詢資資料料僅僅供供參參考考，，處處分分書書之之內內容容，，應應以以本本局局所所製製發發之之處處分分書書正正本本為為準準。。】】

評定書查詢結果明細 http://tmsearch.tipo.gov.tw/RAVS/wfm30103.jsp?bid=16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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